
解釋憲法聲請書

一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目 的 ：

(一)憲法為國家最高規範，法律牴觸憲法者無效，法律與憲法有 

無牴觸發生疑義而須予以解釋時，由司法院大法官掌理，此 

觀憲法第1 7 1 條 、第1 7 3 條 、第78條及第79條第2 項規定甚 

明 。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，憲法第80條 定 有 明 文 ，故依法 

公布施行之法律，法官應以其為審判之依據，不得認定法律 

為違憲而逕行拒絕適用。惟憲法之效力既高於法律，法官有 

優 先 遵 守 之 義 務 ，法官於審理案件時，對於應適用之法律， 

依 其 合 理 之 確 信 ，認為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，自應許其先行 

聲 請 解 釋 憲 法 ，以 求 解 決 。是遇有前述情形，各級法院得以 

之為先決問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，並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 

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，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；所 謂 「先決 

問題」 ，係指審理原因案件之法院，確信系爭法律違憲，顯 

然於該案件之裁判結果有影響者而言；所 謂 「提出客觀上形 

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」 ，係指聲請法院應於聲請書 

内詳敘其對系爭違憲法律之闡釋，以及對據以審查之憲法規 

範 意 涵 之 說 明 ，並基於 以 上 見 解 ，提出其確信系爭法律違反 

該 憲 法規範之論證，此迭經司法院釋字第3 7 1 號 、第5 7 2 號 

、第5 9 0 號 解 釋 在 案 。

〇〇〇公共危

險 案 件 ，對於應適用之刑法第1 8 5 條之4 規 定 ： 「駕駛動力 

交 通 工 具 筆 事 ，致人死 傷 而 逃 逸 者 ，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 

期 徒 刑 。」 （下稱系爭規定） ，依 合 理 之 確 信 ，認為有牴觸 

憲法第8 條 、第23條 之 疑 義 ，顯然於該案件之裁判結果有影 

響 ，業以之為先決問題，裁定停止其訴訟程序，爰提出下述 

客觀上確信法律違憲之具體理由，聲請解釋憲法。

二 、疑義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：

㈠本件被告因違反刑法第1 8 5 條之4 規 定 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

，而被告於本案偵查及本院行準備程序時始終自白犯行，合 

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即聲請人行簡式審判程序，本件被告前 

因公共危險案件，經本院1 0 2 年度竹交簡字第1058號判決處



有期徒刑2 月 並 確 定 ，於民國1 0 3 年5 月2 6日易科罰金執行 

完 畢 ，故本件構成累犯，且無從宣告緩刑。

㈡本件涉及之憲法條文為憲法第8 條 、第23條 。

三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：

㈠對於應適用之法律，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之内容：

聲請人認為刑法第1 8 5 條之4 規 定 ，牴觸憲法第8 條 、第23 

條 。

㈡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：

1. 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，憲法第8 條定有明文。鑑於限 

制人身自由之刑罰，嚴重限制人民之基本權利，係屬不得 

已之最後手段。立法機關如為保護合乎憲法價值之特定重 

要 法 益 ，並認施以刑罰有助於目的之達成，又別無其他相 

同有效達成目的而侵害較小之手段可資運用，雖得以刑罰 

規範限制人民身體之自由，惟刑罰對人身自由之限制與其 

所欲維護之法益，仍須合乎比例之關係，尤其法定刑度之 

高低應與行為所生之危害、行為人責任之輕重相符，始符 

合罪刑相當原則，而與蕙法第23條比例原則無違，司法院 

釋字第6 6 9 號解釋理由書可資參照。申 言 之 ，比例原則之 

派生子原則包括：適當性原則、必要性原則、狹義比例原 

則 。

2, 系爭規定於88年4 月2 1日增訂時，法 定 刑 為 「6 月以上5 

年以下有期徒刑」 ，立 法 理由為「一 、為維護交通安全， 

加 強 救 護 ，減少被害人之死傷，促使駕駛人於肇事後，能 

對被害人即時救護，特增設本條，關於筆事致人死傷而逃 

逸之處罰規定。二 、本條之刑度參考第2 9 4 條第 1 項遺棄 

罪之規定」 。嗣於1 0 2 年6 月11日修法提高法定刑為「1 

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」 ，修 正 理 由 為 「第1 8 5 條之3 

已提高酒駕與酒駕致死之刑度，肇事逃逸者同基於僥倖心 

態 ，延誤受害者就醫存活的機會，錯失治療的寶貴時間。 

爰修正原條文第2 項 （第2 項應為贅載） ，提高肇事逃逸 

刑度」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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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聲請人對於系爭規定是否違反比例原則要求之適當性原則

(立法機關為保護合乎憲法價值之特定重要法益 .，並認施 

以刑罰有助於目的之達成）及 必 要 性 原 則 （別無其他相同 

有效達成目的而侵害較小之手段可資運用） ，未達明顯之 

違 憲 確 信 ，茲就該部分不予贅述。

4. 狹義比例雇則係指，國家所採取的手段所造成人民基本權 

利的侵害和所欲達成之目的間應該有相當的平衡，始符合 

罪 刑 相 當 原 則 ，系爭規定於1 0 2 年6 月1 1日修正時，將法 

定 刑 自 「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」 ，大 幅 提 高 為 「1 

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」 ，從 而 ，無論案件具體情節為 

何 ，行為人均不可能有易科罰金之機會（刑法第41條第 1 

項參照） ，縱 法 院 因 情 輕 法 重 （如 ：肇事情節輕微，僅為 

小擦撞或小碰撞；被害人傷勢甚為輕微；雖肇事逃逸然因 

擔心傷者而立即報警或呼叫救護車；雖肇事逃逸然事後反 

悔又返回現場查看；已與被害人和解並賠償完畢；被害人 

事後已原諒被告等） ，認科以最輕刑度仍嫌過重者，適用 

刑法第59條 規 定 酌 減 其 刑 ，如行為人符合累犯要件，又不 

符宣告緩刑之條件，法院最低仍只能宣判7 月有期徒刑， 

行為人仍必須入監服刑，毫無轉園餘地。

5. 觀諸同樣列於刑法中法定刑為「1 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 

刑 」之 罪 ，較 常 見 者 有 ：第1 7 5 條第 1 項放火燒燬住宅以 

外 之 物 罪 、第1 8 5 條之3 第2 項後段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 

通工具致重傷罪、第2 1 1 條 偽 造 、變造公文書罪、第213 

條公文書不實登載罪、第2 7 5 條第 1 項加工自殺罪、第32 

6 條第 1 項 加 重 搶 奪 罪 、第3 3 9 條之4 第1 項加重詐欺罪 

等 。然 而 ，就 系 爭 規 定 而 言 ，行為人肇事後一有「逃逸」 

之 行 為 ，即符合系爭規定構成要件，不問有無實害結果， 

亦不問其事實上有無具體之危險，與上開各罪之可非難性 

相 比 ，顯難相提並論。再對比類似情境之刑法第2 9 3 條規 

定 ，遺棄無自救力之人，處6 月以下有期徒刑，因而致人 

於 死 者 ，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而同法第2 9 4 條第 1 項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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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 ，對於無自救力之人，依法令或契約應扶助、養育或保 

護 而 遺棄之，或不為其生存所必要之扶助、養育或保護者 

，處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；而系爭規定僅係發生交 

通事故致人死傷而單純離開現場，並未有遺棄無自救力之 

人或遠背義務遺棄，然其法定刑竟較刑法第2 9 3 條 、第 

2 9 4 條第1 項 高 出 許 多 ，從刑法體系整體比較觀之，本條 

之法定刑與其侵害法益之程度相較，顯然過於嚴峻，嚴重 

偏 高 ，罪 刑 失 衡 ，而不符罪刑相當性原則。

㈢解決疑義必須解釋憲法之理由：

本院審理1 0 6 年度交訴字第63號公共危險案件，確信系爭法 

律 違 憲 ，且因原因案件之行為人於偵審時均自白犯行在案， 

是系爭法律是否違憲，顯然對於聲請人就該原因案件之裁判 

結果有重大影響，而必須聲請解釋憲法。

結論-

刑法第1 8 5 條之4 對犯該 罪 者 ，不論行為人犯罪情節之輕重 

，均以1 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之自由刑相繩，未能具體 

考量行為人違法行為之惡害程度，對違法情節輕微、顯可憫 

恕 之 個 案 ，可能構成顯然過苛之處罰，而無從兼顧實質正義 

。系爭規定對犯該罪而情節輕微者，未併為得減輕其刑或另 

為適當刑度之衡平條款，致罪責與處罰不相對應，牴觸憲法 

第23條所衍生之罪刑相當性原則，過度侵害人民之人身自由 

，爰請宣告系爭規定違憲，以維人權。

此 致

司 法 院 大 法 官

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0 月 11 . 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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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第二庭安股 

法 官 郭 哲 宏

( 附 件 ：停止訴訟程序之裁定書）


